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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地方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与国有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传统事后审计模式难以有

效防范资产处置中的制度性与过程性风险。本文以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处置与盘活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

理审计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及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上,构建贯穿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过程审计介入

机制框架。研究从风险预防、合规监督与绩效评价三个维度,明确各阶段审计重点、程序路径与协同机

制,旨在提升地方审计对金融资产处置的前瞻性、精准性与治理效能,为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和实现国有金

融资产保值增值提供制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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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local financial risks and the ever-expanding 

scale of state-owned financial assets, the traditional ex-post audit model is in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prevent 

institutional and procedural risks in asset disposal. This paper takes the asset disposal and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udit Law, regulations on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regulatory policies, it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n audit 

intervention mechanism spanning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pre-event to post-event.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audit 

focus, procedural path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t each stage from three dimensions: risk prevention, 

compliance supervis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foresight, accuracy,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audits in the disposal of financial assets,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reference for 

preventing regional financial risks and realiz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state-owned financial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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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在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资产质量压力和潜在金融风险日

益凸显。不良资产规模上升、低效和闲置资产占比偏高,使资产

处置与盘活成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关键议题。资产处置过程涉

及估值定价、交易方式选择、关联关系处理及收益分配等多个

高风险环节,若监督不到位,极易引发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和区域

性金融风险,亟需通过制度化、系统化的审计介入加以规范。 

现行地方金融审计实践仍以事后监督为主,侧重合规性和

结果责任认定,难以及时识别和纠正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隐性风

险与制度缺陷。随着金融业务复杂化和资产处置方式多元化,

单一阶段的审计模式已难以满足防范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现

实需求。全过程审计作为一种嵌入式、伴随式的监督方式,通过

将审计关口前移并强化过程跟踪,为提升地方金融资产处置透

明度和风险可控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制度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企业国有资产

法》以及“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了审计

机关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的职责定位,

为审计深度介入地方金融资产处置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然

而,相关规范多以原则性要求为主,尚缺乏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

操作审计程序的系统框架,制约了全过程审计在地方金融领域

的实践成效。 

基于此,本文以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处置与盘活为研究对象,

在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基础上,构建覆盖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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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与事后环节的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框架,旨在为防范区域

金融风险和提升地方金融治理效能提供实践参考。 

1 全过程审计介入地方金融资产处置的制度逻辑 

1.1地方金融资产处置盘活的风险特征与审计介入需求 

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处置与盘活是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源

配置的重要管理活动,主要涵盖不良资产处置与存量资产盘

活两类业务形态。前者以不良贷款、不良债权及抵债资产为

主要对象,涉及核销、转让、重组、债转股及资产证券化等多

种方式；后者则侧重于对长期闲置或低效资产通过出租、出

售、证券化或结构性重组等方式实现价值再造。由于处置对象

复杂、交易结构多元且信息高度不对称,上述活动在实践中普遍

面临定价偏离、程序失范、关联交易隐蔽以及政策边界模糊等

风险。 

从治理视角看,地方金融机构多承担服务地方经济和稳增

长的重要职能,其资产处置行为往往兼具市场化运作与政策目

标双重属性,容易受到行政干预、隐性担保和责任约束弱化等因

素影响。一旦审计监督缺位或介入滞后,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风险

将被放大,进而演化为国有金融资产流失甚至区域性金融风险。

因此,仅依赖事后审计对违规结果进行追责,已难以满足风险防

控和治理优化的现实需要,亟须通过全过程审计介入实现对风

险的前瞻识别和动态控制。 

1.2全过程审计介入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支撑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与审计政策为全过程审

计介入地方金融资产处置提供了明确授权与规范指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确立了审计机关对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

位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的法定职责,《企业国有资产法》进一步强

调国有资产安全与保值增值责任,为审计机关关注金融资产处

置合法性与合规性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政策层面,“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金融审计

列为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强化对金融风险防控、资产质量和内

部治理的审计监督。这一定位标志着国家审计职能由传统的财

务合规检查向风险防控和治理效能评价拓展,为审计深度介入

金融资产处置全过程奠定了政策基础。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围绕

不良资产处置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所制定的监管规章,对

业务边界、处置程序和风险控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规范性文

件虽主要面向金融监管实践,但在实质上也为审计机关开展合

规性和绩效性评价提供了重要参照。(相关制度依据与审计含义

详见附表1) 

综合来看,法律授权、审计政策导向与金融监管规则共同构

成了全过程审计介入地方金融资产处置的制度逻辑基础。一方

面,它明确了审计机关“可以介入、应当介入”的职责边界；另

一方面,也为审计监督由事后纠偏向事前预防和过程治理转型

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化、可操作的全过程审

计介入机制,既是落实国家审计政策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

地方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 

2 地方金融资产处置盘活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框架 

2.1机制设计目标与总体思路 

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以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有金

融资产安全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目标,通过审计关口前

移、过程跟踪和结果评价,实现对资产处置活动的系统性监督。 

2.2事前介入：以风险前移为导向的审计安排 

事前阶段是全过程审计介入发挥风险预防功能的关键环节,

其核心在于通过审计前置介入,改变资产处置风险在决策阶段

被忽视或弱化的状况。在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处置实践中,风险往

往源于治理结构失衡、内部控制缺位以及处置方案论证不足等

前端问题,一旦进入交易执行阶段,审计纠偏空间将显著收窄。因

此,事前审计的介入重点不在于判断处置结果本身,而在于对决

策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审计评价。 

具体而言,审计机关应围绕资产处置相关的治理机制和内

部控制体系开展审前调查,重点关注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在重大

资产处置事项中的决策程序是否合规、权责是否清晰,以及内部

审计和风险管理职能是否有效嵌入处置流程。在此基础上,对拟

实施的资产处置或盘活方案进行合规性和合理性审查,重点核

实资产评估方法、定价依据、交易方式选择及审批程序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通过上述审计介入,可以在资产处

置正式启动前识别潜在违规风险和资产流失隐患,并以风险提

示或审计建议的方式促使金融机构及时调整方案。 

从治理效果看,事前审计介入通过将风险识别嵌入决策过

程,实现了审计监督由“事后问责”向“事前防控”的转变,有

助于约束非理性决策和行政性干预行为,提升地方金融机构资

产处置决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2.3事中介入：以动态监督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机制 

事中阶段是资产处置风险集中暴露的时期,也是全过程审

计介入实现风险控制功能的核心环节。在资产转让、核销或重

组等具体操作过程中,低价处置、关联交易、资金流向不透明以

及表外业务扩张等风险易于发生,仅依赖事前审查难以完全覆

盖。为此,审计机关有必要通过动态跟踪和实时监督,强化对资

产处置执行过程的审计约束。 

在实践中,事中审计应重点围绕资产定价与交易执行展开。

一方面,通过对评估报告、交易合同和资金结算资料的持续跟踪,

核查资产转让价格的公允性及其与市场水平的一致性；另一方

面,重点审查交易对手资质、关联关系披露及资金流向,防范通

过关联交易或结构化安排实现利益输送。同时,应关注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及相关主体是否借助资产处置业务违规开展表外融资

或风险转移活动。 

当审计过程中发现重大风险或明显违规迹象时,审计机关

应及时启动应急审计或提出风险干预建议,必要时建议暂停相

关处置流程。通过这种“伴随式”介入,审计能够在风险演化为

既成事实之前发挥制衡作用。从治理效果看,事中审计介入强化

了资产处置过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有助于遏制违规操作和道

德风险,降低国有金融资产在执行环节流失的概率。 

2.4事后介入：以绩效评价与责任追溯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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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阶段的审计介入主要承担绩效评价和责任追溯功能,

是对前期审计介入效果的重要检验。与传统事后审计单纯关注

合规性不同,全过程审计框架下的事后介入更加注重资产处置

整体效果及其对金融风险防控和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 

在绩效评价方面,审计应综合考察资产处置是否有效实现

风险化解、不良资产清收和资产价值提升目标,并分析处置结

果对地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支持的实际影响。在责任追溯

方面,应围绕处置过程中的关键决策节点,明确金融机构管理

层及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边界,对违规处置或失职行为提出

问责建议。 

通过事后审计介入,审计结果不再局限于责任认定,而是通

过整改跟踪与制度反馈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完善内部治理

与风险管理体系,从而与事前、事中审计介入形成闭环。地方金

融资产处置盘活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以资产处置流程为主线,

将审计监督系统嵌入事前、事中与事后各阶段：事前介入通过

风险前移和合规审查约束决策偏差,事中介入依托动态监督与

应急干预控制执行风险,事后介入则以绩效评价和责任追溯为

抓手,系统评估资产处置的风险化解效果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状况,并推动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三阶段审计功能相互衔接、

循环作用,最终形成以风险防控和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为导

向的审计治理闭环。 

3 机制运行的支撑条件与政策启示 

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能否在地方金融资产处置与盘活实践

中有效运行,取决于制度衔接、技术支撑和组织协同等多方面条

件。相较于单一审计技术或程序设计,该机制更强调审计监督在

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性和协同性,需要通过系统性保障安排

提升其可持续运行能力。 

首先,在制度层面,应强化审计制度与金融监管、国资监管

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协同。一方面,应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进

一步明确审计机关在金融资产处置全过程中的监督边界和介入

方式,避免因职责交叉或权限模糊影响审计效能；另一方面,应

推动审计结果与金融监管、国资监管决策的联动运用,使审计发

现的问题能够及时转化为监管改进和制度完善措施,从而提升

整体治理合力。 

其次,在技术层面,应充分发挥数字化审计工具在全过程监

督中的支撑作用。通过整合金融机构资产管理系统、交易系统

和监管报送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和持续审计技术,实现对资产

处置流程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这种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审

计方式,有助于突破传统现场审计在时效性和覆盖范围上的局

限,提高审计介入的精准性和前瞻性。 

再次,在组织层面,应完善审计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国资

监管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共

享、联合研判和协同处置机制,避免监督碎片化和重复监管问题,

推动形成以审计监督为枢纽、多部门协同参与的金融资产治理

格局。 

基于上述运行保障条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地方

审计机关应将资产处置与盘活纳入金融审计和绩效审计的重点

领域,探索常态化全过程审计介入模式；二是地方金融机构应以

审计介入为契机,完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资产处置

决策和执行的规范化水平；三是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制度协同,

推动审计成果在金融监管和国资监管中的有效转化。通过上述

安排,有助于构建风险可控、责任清晰、运行高效的地方金融资

产处置治理机制。 

4 结语 

在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资产处置与

盘活已成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关键环节,其规范性和有效性直

接关系国有金融资产安全与区域金融稳定。本文立足地方金融

审计实践,在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审计政策和金融监管规则

的基础上,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与事后环节的地方金融资产处

置盘活全过程审计介入机制框架。 

研究表明,将审计监督嵌入资产处置决策、执行与评价全过

程,有助于实现风险识别前移、过程控制强化和治理责任闭环。

一方面,事前介入通过审计前置和风险提示,约束非理性决策和

潜在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事中介入通过动态跟踪和伴随式监督,

有效抑制低价处置、关联交易和表外风险扩散；事后介入则通

过绩效评价和责任追溯,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制度改进和治理

优化,从而提升地方金融资产处置的整体规范性和透明度。 

相较于既有研究多聚焦事后审计或单一环节监督,本文的

创新之处在于从全过程视角系统整合审计介入路径,明确不同

阶段审计功能定位及其治理效应,为地方审计机关开展金融资

产处置审计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金

融审计与公共治理领域的规范性研究,也为完善地方金融风险

防控体系和提升国有金融资产治理效能提供了现实启示。未来

研究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或实证数据,对全过程审计介

入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附表A1 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处置审计相关制度文件及审计关注

要点 

制度文件类型 主要制度要求 审计关注要点 实务启事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相关制度

强调国有金融资本统一监

管、规范运营和保值增值

责任

是否存在资产处置目标偏离、

损害国有资本权益情形

审计需关注资产处置决策是否

符合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导向

地方金融机构监管

制度

规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处

置程序和资产交易行为

是否存在违规处置、内部控制

失效或关联交易问题

为事前和事中审计识别高风险

处置行为提供制度依据

金融风险防控政策
要求强化金融风险源头防

控和责任落实

是否存在风险识别滞后、风险

外溢或处置不及时问题

支撑风险导向型审计在资产处

置全过程中的介入

不良资产处置相关

规范

明确不良资产定价原则、

处置方式及操作流程

是否存在低价处置、程序缺失

或信息披露不足

为事中动态监督和重点抽查提

供操作指引

审计法及相关审计

监督规定

赋予审计机关监督、评价

和责任追溯职能

是否依法履行审计整改和责任

追究要求

强化事后绩效评价与责任追溯

促进制度完善

,

 

注：本附表在不列示具体文件文号的前提下,对地方金融机

构资产处置相关制度要求进行归纳整理,旨在从审计视角提炼

与资产处置全过程监督密切相关的审计关注要点,为正文分析

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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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理解上述制度类型的现实指向,实践中具有代表性

的制度文件列示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

《关于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关于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若干意见》、《关

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行为的通知》、国家审计

机关关于金融审计、绩效审计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上述文件为地方金融资产处置与审计监督提供了重要制度

依据,在具体适用中可结合地区实际和政策更新情况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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